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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泰达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分别持有的连城兰花

20.1129%、6.9655%、3.592%、3.1405%、2.87355%、2.87355%、1.4368%的股权；（3）拟向

Fortune� Vessel� Limited、兴迅集团有限公司、德成创富有限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其分

别持有的连城兰花6.7043%、3.753%、4.1428%的股权；（4）拟向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连城兰花各股东（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市亚纳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同

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泰达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Fortune� Vessel� Limited、兴迅集团有限公司、德成创富有限公司），以及将乐金鼎卓奥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重作出如下不可撤

销的承诺与保证：

一、本方为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二、上述承诺与保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三、若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本方将承担因此而给福建金森及其他相关方造成的一切损

失。

特此承诺！

关于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的承诺函

鉴于：（1）上市公司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福建金森” ）拟向连城神州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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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持有的连城兰花6.7043%、3.753%、4.1428%的股权；（4）拟向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

就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连城兰花各股东（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市亚纳

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绍兴同

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

有限公司、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天津泰达科技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Fortune� Vessel� Limited、兴迅集团有限公司、德成创富有限公司），以及将乐金鼎卓奥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郑重作出如下不可撤

销的承诺与保证：

一、本方为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宜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二、上述承诺与保证，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境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

三、若违反上述承诺与保证，本方将承担因此而给福建金森及其他相关方造成的一切损

失。

特此承诺！

证券代码：

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JS-2014-042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以及全体监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通知于2014

年8月29日以电话、电子邮件、当面送达等方式发出，并于2014年9月5日下午1:00以现场会议

方式在福建省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48号金森大厦会议室召开，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庄子

敏先生主持。 公司监事庄子敏、林协清、宋德荣、王培卿、廖陈辉均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以举手表决方式一致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

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

定》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经对公

司相关事项进行讨论后，监事会认为公司符合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具体条件。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由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两项内

容组成，具体内容如下：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神州农

业” ）持有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连城兰花” ）24.4051%股权，其中以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神州农业持有19.0052%股权，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神州农业持有

连城兰花5.3999%股权；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连城兰花40.9948%股权，其中包括：厦门市亚

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厦门亚纳” ）持有连城兰花20.1129%股权，中

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中小企业（天津）创投” ）持

有连城兰花6.9655%股权，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绍兴同

禧” ）持有连城兰花3.592%股权，上海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慧玉” ）

持有连城兰花3.1405%股权，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鼎发” ）持有

连城兰花2.87355%股权，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吉林生

物” ）持有连城兰花2.87355%股权，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泰

达” ）持有连城兰花1.4368%股权；拟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连城兰花14.6001%股权，其中包

括：Fortune� Vessel� Limited（以下简称“Fortune” ）持有连城兰花6.7043%股权，德成创

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成创富” ）持有连城兰花4.1428%股权，兴迅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迅集团” ）持有连城兰花3.753%股权。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连城兰花80%股权，神州农业持有连城兰花20%股权；连城

兰花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1、交易对方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

连城兰花各股东：神州农业、厦门亚纳、中小企业（天津）创投、绍兴同禧、上海慧玉、银河

鼎发、吉林生物、天津泰达、Fortune、德成创富、兴迅集团。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标的资产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

神州农业持有的连城兰花24.4051%股权；

厦门亚纳持有的连城兰花20.1129%股权，中小企业（天津）创投持有的连城兰花

6.9655%股权，绍兴同禧持有的连城兰花3.592%股权，上海慧玉持有的连城兰花3.1405%股

权，银河鼎发持有的连城兰花2.87355%股权，吉林生物持有的连城兰花2.87355%股权，天津

泰达持有的连城兰花1.4368%股权；

Fortune持有的连城兰花6.7043%股权，德成创富持有的连城兰花4.1428%股权，兴迅集

团持有的连城兰花3.753%股权。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价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对标的资产的

评估值为依据，在不高于评估值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交易标的评估基准日为2014年5月31

日。 经初步估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购买的标的资产预估值约8.5亿元。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期间损益归属

连城兰花过渡期内产生的收益由本公司和神州农业按照本次交易完后其对连城兰花的

持股比例按份享有；连城兰花的期间亏损由交易对方按照其在连城兰花的持股比例于约定时

间内以现金方式向本公司补足。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标的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标的资产交割手续由连城兰花及其股东负责办理，公司就办理标的资产交割提供必要协

助。 标的资产交割日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于本次交易中国证监会核准且标的资产转让事

项经商务部门正式审批同意后的特定日期）。

交易对方如未能履行上述合同义务，将承担违约赔偿责任。《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协议》应于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之日起12个月内履行完毕；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

致该等协议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履行完毕的，其应当承担由此给各方当事人造成的一切损害赔

偿责任。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为

人民币 1.00�元。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

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即15.46元/股。 本次交易的最终发行

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次发行数量也

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拟向交易对方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股份的数量合计约4,124万股；其中，向神

州农业发行约1,306万股，向厦门亚纳发行约1,382万股，向中小企业（天津）创投发行约479

万股，向绍兴同禧发行约247万股，向上海慧玉发行约216万股，向银河鼎发发行约197万股，

向吉林生物发行约197万股，向天津泰达发行约 99万股。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具体发行数量，最终发

行数量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前，公司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

理，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0、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连城兰花股东：向神州农业发行约1,306

万股，向厦门亚纳发行约1,382万股，向中小企业（天津）创投发行约479万股，向绍兴同禧发

行约247万股，向上海慧玉发行约216万股，向银河鼎发发行约197万股，向吉林生物发行约

197万股，向天津泰达发行约 99万股。

神州农业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24.4051%股权进行认购；厦门亚纳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

20.1129%股权进行认购，中小企业（天津）创投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6.9655%股权进行认购，

绍兴同禧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3.592%股权进行认购，上海慧玉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3.1405%

股权进行认购，银河鼎发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2.87355%股权进行认购，吉林生物以其持有的

连城兰花2.87355%股权进行认购，天津泰达以其持有的连城兰花1.4368%股权进行认购。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1、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份发行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

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2、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公司向神州农业、厦门亚纳发行的股份限售期为自

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下列期限届满（以较晚发生的为准）：（1）三十六个月届满；（2）利

润补偿义务人履行全部业绩补偿承诺。

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部分，公司向中小企业（天津）创投、绍兴同禧、上海慧玉、

银河鼎发、吉林生物、天津泰达发行的股份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至下列期限届满

（以较晚发生的为准）：（1）十二个月届满；（2）利润补偿义务人履行约定的业绩补偿承诺。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

定。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3、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4、决议有效期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拟向特定投资者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鼎卓

奥” ）、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鼎万钧”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

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交易总金额指的是本次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金额之和），即不

超过2.83亿元；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中约2.125亿元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剩余部分用

于支付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及补充上市公司营运资金。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具体方案及表决结果如下：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 1.00�元。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2、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采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的方式。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3、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本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发

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即15.46元/股。 本次交易的最终

发行价格尚须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前，公司如有派息、送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次发行

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合计约1,831万股，且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

次交易总金额的25%（交易总金额指的是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金额与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金额之和）。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具体发行数量，最终发

行数量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股票前，公司

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

理，本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5、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票的发行对象为金鼎卓奥、金鼎万钧，其均以现金认

购。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6、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处理

在本次发行完成后，为兼顾新老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份发行日前的滚存未分配利润，由发

行后的新老股东共享。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7、募集资金用途

募集配套资金部分中约2.125亿元用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剩余部分用于支付本

次交易相关费用及补充上市公司营运资金。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8、锁定期安排

本次交易中配套募集资金部分，金鼎卓奥、金鼎万钧以现金认购的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

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

本次发行结束后，由于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约

定。 若交易对方所认购股份的锁定期/限售期的规定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

符，本公司及交易对方将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9、拟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的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10、决议有效期

本次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决议自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

效。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

组预案的议案》

同意《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刊载

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网站。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及<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连城兰花全体股东签署《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同时与连城

兰花境内股东签署《盈利预测补偿协议》。

同意公司与金鼎卓奥、金鼎万钧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表决结果：表决票5票，同意票5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特此公告。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4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JS-2014-043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

公告暨股票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金森股票于2014年5月28日起开始停牌，2014年6月11日，公司发布了《重大资产重

组停牌的公告》，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4年6月18日、6月26日，公司发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2014年7月10日，公司发布了《筹划重组期满申请继续停牌的

公告》。 公司股票按照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至今。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相结合的方式购买连城神州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Fortune� Vessel� Limited、德成创富有限公司、兴迅集团有限公

司、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银河鼎发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及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

限公司合计持有的连城兰花80%股权。

公司拟向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易总金额的25%，用

于支付购买资产的现金对价、本次交易相关费用及补充上市公司营运资金。

具体方案详见本公司同日发布的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规定，如本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 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立案调查，导

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2014年09月09日开市起复牌恢复交易。

本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9月5日

证券代码：

002679

证券简称：福建金森 公告编号：

JS-2014-044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一）

上市公司名称：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福建金森

股票代码:� � 002679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6层1616号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9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锦河街155号行政楼410室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9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48号金森大厦9层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9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48号金森大厦10层

股权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14年9月5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

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简称“15号准则” ）及相关

的法律、法规编制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

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15号准则》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

义务人在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

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福建金

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尚须经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股

东大会批准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

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福建金森

/

上市公司 指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连城兰花

/

标的公司 指 福建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吉林省国家生物产

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

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

业

（

有限合伙

）、

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一

、

银河鼎发 指 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二

、

吉林生物 指 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三

、

金鼎卓奥 指 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信息披露义务人四

、

金鼎卓奥 指 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权益变动报告书

/

本报告书 指 福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

一

）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通过发行股份及现金认购方式持有福

建金森林业股份有限公司

2,225.51

万股股份

《

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股票上市规则

》

《

准则

15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

—

权益变动报告

》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6层1616号

法定代表人：田国强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

注册号码：110000011634818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

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投资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

经营期限：2009.2.11—2019.2.10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11010268510141X号

主要股东：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35号国际企业大厦C座16层1616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一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在公 司 任

职

陈嘉翊 男

410102196904******

中国 北京 无 董事长

田国强 男

110108197111******

中国 北京 无

董事 兼 总

经理

王彤 男

610302197311******

中国 北京 无 董事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一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

之五以上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

五以上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基本情况

名称：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锦河街155号行政楼410室

法定代表人：陈希

注册资本：29,000.00万元

注册号码：22000000015795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创业投资业务、以及法律法规允许创业投资基金从事的其他业务。

经营期限：2010.9.3—2020.9.3

税务登记证号码：吉税字220104559767835号

主要股东：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长春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锦河街155号行政楼410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二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在公 司 任

职

陈希 男

110101195504******

中国 北京 无 董事长

Tian

Yuan

女

21481****

美国 长春 是 董事

张谦 男

110105195611******

中国 北京 无 董事

田国强 男

110108197111******

中国 北京 无 董事

周伟群 男

220104195706******

中国 长春 无 董事

刘维平 男

110105196402******

中国 北京 无 董事

刘大为 男

110104194808******

中国 北京 无 董事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二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

之五以上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

五以上的情况。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的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的基本情况

名称：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48号金森大厦9层

委派代表：田国强

认缴出资：2亿

注册号码：350428100024981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营期限：2014.9.1—2024.8.31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银河金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48号金森大厦9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三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身份证件号码 国籍

长 期 居

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或地区居

留权

在公司任职

田国强 男

110108197111******

中国 北京 无 委派代表

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没有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三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

之五以上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百分之

五以上的情况。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四的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四的基本情况

名称：将乐金鼎万钧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48号金森大厦10层

委派代表：田国强

认缴出资：8,300万

注册号码：350428100024990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范围：对外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经营期限：2014.9.1—2024.8.31

执行事务合伙人：厦门银河金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通讯地址：福建省三明市将乐县水南三华南路48号金森大厦10层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四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林资源的规模化、集约化和可持续经营。 公司现时经营的森林资源位于福建（闽北）杉木中心产

区，是全国杉木商品材的最重要产区之一。

公司自行造林育苗，在迹地、荒山上植树造林，进行幼林抚育管理、成林更新促进、低效林改

造、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地力维持，对森林进行防火防虫防盗管护，监测森林资源变化，制定森林经

营类型，在采伐限额和年合理采伐量内采伐木材，采集松脂，销售林产品。

公司不断拓展延伸林业产业链，形成以用材林为主体的商品材基地建设、以珍稀绿化苗木为

特色的林业种苗繁育、以金银花和草珊瑚及芳樟为主的医药与香料原料林培育等林业产业。

公司公益林比例极低，商品林比例极高，人工林比例较高，全部为用材林。 在我国的森林经营

政策上，公益林基本限伐禁伐，人工林的单位森林采伐限额多且呈上升趋势，天然林单位森林采

伐限额很少且呈下降趋势。

最近三年来，公司持续加大资源并购力度，林地资源不断增长。 截至2014年6月末，公司经营

区林地面积72万亩，蓄积量535万立方米。 此外，公司大力发展种苗业务，现自有苗木基地537亩。

公司收购森林中人工林比重较大，公司整体人工林占比进一步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增强。

公司由国有资本控制，在收购国有林中处于有利地位，村集体和农民在对外合作造林时也更

信任国有单位；公司长期支持农村发展，与农村关系良好，收购资源或合作造林优势明显；公司资

金实力雄厚，规模化经营，实现大量养林滚动开发，收购资源扩张经营效益明显。

公司是典型的商品经济型林业经营单位，被评为“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和

“2011-2013年度福建省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

最近三年，公司营业收入持续增长。 公司营业收入超过90%来自主营业务，业务结构没有发

生明显变化。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主营业务销售情况如下表所示：

行业分类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同比增减

2012

年 同比增减

2011

年

木材

（

立方

米

）

销售量

59,267 144,280 6.05% 136,052 31.68% 103,324

生产量

59,267 144,280 6.05% 136,052 31.68% 100,354

库存量

0 0 0 0 0 0

苗木

（

万

株

）

销售量

171.8 1,109 33.61% 830 157.76% 322

生产量

578 1,250.98 39% 900 172.73% 330

库存量

406.2 141.98 102.83% 70 775% 8

近三年及一期主营业务收入构成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产品

营业收入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杉原木

968.10 1,903.50 2,120.36 2,151.20

杉小径

3,034.76 6,724.82 6,571.30 5,826.28

松原木

231.80 1,183.61 1,012.79 919.97

松小径

1,198.12 3,296.69 2,355.07 1,426.83

杂原木

75.02 296.58 153.08 55.06

杂小径

282.49 938.62 474.77 157.84

薪材

—

4.60 100.28

—

苗木

（

含紫薇

）

477.65 2,057.97 1,227.95

—

林业经济作物

3.23 102.03

— —

六、最近三年及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公司2011年度、2012年度、2013年度及2014年1-6月份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计

1,369,840,041.70 1,374,813,230.45 940,989,172.52 378,072,627.48

负债总计

703,352,973.53 708,990,602.77 308,196,792.83 172,477,480.56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东权益合计

666,008,728.01 665,307,914.64 632,245,454.03 205,031,756.59

少数股东权益

478,340.16 514,713.04 546,925.66 563,390.33

股东权益总计

666,487,068.17 665,822,627.68 632,792,379.69 205,595,146.92

注：2014年6月30日数据未经审计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营业收入

65,922,080.75 174,263,656.50 155,512,807.44 127,601,966.75

营业利润

-2,666,264.43 35,119,785.95 45,012,616.78 39,213,832.25

利润总额

4,353,612.16 48,581,443.15 55,334,543.00 47,866,618.57

净利润

4,288,986.24 48,095,268.01 55,191,296.77 46,657,329.13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股东净利润

4,325,359.13 48,127,480.63 55,207,761.44 46,666,725.69

注：201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简要合并现金流量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经营活动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79,275,692.03 -534,580,516.43 -133,723,939.93 18,472,678.18

投资活动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22,145,659.32 -30,328,870.17 -30,994,240.22 -3,610,699.56

筹资活动产 生 的 现 金 流 量 净

额

81,564,416.65 249,038,726.51 504,646,672.36 -17,152,103.43

汇率变动对 现 金 及 现 金 等 价

物的影响

— —

5,310.61 714,927.97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856,934.70 -315,870,660.09 339,933,802.82 -1,575,196.84

年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83,889,840.67 103,746,775.37 419,617,435.46 79,683,632.64

注：201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四）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6-30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负债率

（

母公司

）

54.66% 54.79% 40.21% 62.40%

项目

2014

年

1-6

月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

（

元

）

4.80 4.80 4.56 1.9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65% 7.42% 13.19% 25.68%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0.03 0.35 0.45 0.45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0.03 0.35 0.45 0.45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

（

元

）

-0.57 -3.85 -0.96 0.18

注1：2014年1-6月数据未经审计；

注2：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按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和股东权益计算；

注3：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来源为公司定期报告，且均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

第二节 本次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对方总体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为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 （有限合伙）、 中小企业 （天津） 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Fortune� Vessel�

Limited、德成创富有限公司、兴迅集团有限公司、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

慧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银河鼎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吉林省国家生物产业创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及天津泰达科技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共计11名连城兰花在册股东。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交易对方为将乐金鼎卓奥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乐金鼎万钧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本次交易对方详细情况

（一）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连城神州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龙岩市连城县朋口镇朋口村阳光新村

法定代表人：饶春荣

成立日期：2009年12月29日

注册资本：3,150.00万元

经营范围：农业项目投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350825100011951

税务登记证号码：闽国税登字350825559582670号

2、主要业务情况

神州农业的经营范围为农业投资，其主要业务为持有标的公司44.4051%股份，除此之外，未

从事具体业务和持有其他投资。

3、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饶春荣

2,835.00 90.00%

杨清菊

315.00 10.00%

合计

3,150.00 100.00%

注：杨清菊为饶春荣之配偶

4、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31,460,499.74 31,461,083.37 32,859,660.74

负债总额

— —

31,375,200.00

股东权益合计

31,460,499.74 31,461,083.37 1,484,460.74

（2）最近三年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583.63 -23,377.37 -12,895.92

利润总额

-583.63 -23,377.37 -12,895.92

净利润

-583.63 -23,377.37 -12,895.92

注：2013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

6、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情况介绍

饶春荣：男，1960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中共党员，园林工程师。 从事兰花种

植行业30余年，曾任连城兰花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多次被福建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福建省花

卉协会授予“先进个体劳动者” 和“全省先进协会工作者” 称号；先后被评为福建省第四届十大

杰出青年农民、全国绿色小康户、2010年中国花木产业年度人物、龙岩市首届优秀人才。现任福建

连城兰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兼任中国花卉协会理事、中国花卉协会兰花分会理事、

中国植物学会兰花分会理事、福建省花卉协会副会长、福建省花卉协会兰花分会副会长、龙岩市

人大代表、龙岩市花卉协会副会长、连城县商会副主席。

7、下属企业名目

除连城兰花外，神州农业无其他下属企业。

（二）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厦门市亚纳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嘉禾路23号新景中心B1116-02单元

委派代表：陆琦

成立日期：2013年7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咨询（不含吸收存款、发放贷款、证券、期货及其他金融业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350203320001859

税务登记证号码：厦税征字350203072805836号

2、主要业务情况

厦门亚纳的经营范围为投资管理咨询，其主要业务为持有标的公司20.1129%股份，除此之

外，未从事具体业务和持有其他投资。

3、股东（出资人）情况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何亦凡

87.00 87.00%

北京亚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00 10.00%

陆瑶

3.00 3.00%

合计

100.00 100.00%

注：陆瑶为何亦凡之配偶

4、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999,635.19

— —

负债总额

600.00

— —

股东权益合计

999,035.19

— —

（2）最近三年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964.75

— —

利润总额

-964.81

— —

净利润

-964.81

— —

注：2013年财务数据经厦门中汇瑞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中汇审字（2014）第

040号审计报告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

6、交易对方主要股东（出资人）情况介绍

何亦凡： 男，1976年出生， 中国国籍， 拥有美国永久居留权， 工商管理硕士。 曾担任Yifan�

Communications, � Inc总裁，M1� Capital� Group� Limited执行董事， 实地资本集团董事总经

理。 现任Dramatic执行董事，北京昆仑国泰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人。

7、下属企业名目

除连城兰花外，厦门亚纳无其他下属企业。

8、持有连城兰花股份的变化情况

2014年

（三）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中小企业（天津）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天津开发区新城西路52号滨海金融街6号楼三层F314室

成立时间：2010年7月8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中发君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廖梓君

注册资本：46,000.00万元

经营范围：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营业执照注册号：120191000071656

税务登记证号码：津地税字120115556542913号

2、主要业务情况

中小企业（天津）创投最近三年业务发展状况良好，共投资11个（包含连城兰花）项目公司。

3、股东（出资人）情况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1

中发君盛

（

北京

）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10.00 1.11

2

成都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3,800.00 30.00

3

泰华房地产

（

中国

）

有限公司

3,000.00 6.52

4

深圳市昊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17

5

广州诚信创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000.00 2.17

6

刘国安

500.00 1.09

7

柴海萍

500.00 1.09

8

陈放

700.00 1.52

9

陈静

500.00 1.09

10

陈亚综

500.00 1.09

11

程景胜

500.00 1.09

12

冯章茂

1,000.00 2.17

13

郭晓春

500.00 1.09

14

郭志敏

500.00 1.09

15

何艳平

500.00 1.09

16

胡娟霞

500.00 1.09

17

黄小萍

500.00 1.09

18

李玲玖

500.00 1.09

19

李启聪

500.00 1.09

20

李乔木

500.00 1.09

21

林拓夫

500.00 1.09

22

刘昌权

1,010.00 2.20

23

马刚

500.00 1.09

24

马宇翔

2,000.00 4.35

25

沈丽娟

500.00 1.09

26

檀遵平

700.00 1.52

27

滕建国

500.00 1.09

28

万宗超

600.00 1.30

29

王铮

500.00 1.09

30

王健

500.00 1.09

31

王丽

500.00 1.09

32

王晓东

800.00 1.74

33

王耀峰

500.00 1.09

34

王粤晖

400.00 0.87

35

王昭昳

500.00 1.09

36

韦青民

500.00 1.09

37

向丽云

510.00 1.11

38

徐和平

500.00 1.09

39

闫保平

500.00 1.09

40

杨立德

500.00 1.09

41

叶冰舍

500.00 1.09

42

叶坚

500.00 1.09

43

虞智勇

1,000.00 2.17

44

张元良

1,000.00 2.17

45

赵琳

400.00 0.87

46

钟慧

520.00 1.13

47

周杰

500.00 1.09

48

朱风雷

500.00 1.09

49

朱乐放

500.00 1.09

50

祝凤菊

550.00 1.20

合计

46,000.00 100.00

4、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435,856,727.24 443,821,063.46 449,963,964.92

负债总额

460,000.00 1,911,000.00

—

股东权益合计

435,396,727.24 441,910,063.46 449,963,964.92

（2）最近三年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6,513,336.22 -8,053,901.46 -1,684,128.27

利润总额

-6,513,336.22 -8,053,901.46 -1,684,128.27

净利润

-6,513,336.22 -8,053,901.46 -1,684,128.27

注：2013年财务数据经天津诚泰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津诚会审字[2014]NJ125

号审计报告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

6、交易对方主要股东（出资人）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中发君盛（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北二街8号6层710-68

成立时间：2009年10月28日

法定代表人：廖梓君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未取得行政许可的项目除外）。

营业执照注册号：110108012359043

7、下属企业名目

投资企业 投资比例 经营范围

成都雷电微 力科 技 有 限

公司

5.29%

集成电路设计

、

软件设计

、

相关电子产品的研发

、

销

售

；

微波工程的设计及施工

（

凭资质证书经营

）；

移动

通信及终端设备

、

通信传输设备

、

雷达及配套设备的

制造

（

不含无线电发射设备及卫星地面接收设备

）；

电

子器件制造

、

集成电路制造

；

工程和技术的研究与试

验发展

；

技术推广服务

；

科技中介服务

；

货物

、

技术进

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

；

法律

、

行政法规限

制的取得许可证后方可经营

）。 （

以上经营项目不含

法律

、

法规和国务院决定需要前置审批或许可的项

目

）。

富赛

（

天津

）

交 易所投 资

管理有限公司

13.33%

为金融交易市场提供电子商务系统数据开发

、

设计

、

投资

、

咨询服务

；

大宗商品交易市场的调研

、

设计

、

投

资服务

。

国家有专营

、

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

理

。

青岛天人环 境股 份 有 限

公司

8%

环保和可再生能源及相关技术的开发

、

咨询

、

生物质

能源项目建设管理

；

生态科学技术应用

，

环境工程

、

能

源工程和市政工程的设计

、

施工及有关设备的生产

、

安装

、

调试

、

运营与维护

；

生态环境监测评价

、

规划咨

询服务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

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江苏浩博新 材料 股 份 有

限公司

9.57%

许可经营项目

：

无

。

一般经营项目

：

晶硅片切割刃料

的研究

、

开发

、

制造

、

加工

、

销售

；

纺织原料

、

纺织品

、

针

织品

、

金属材料

、

建材

、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机械

设备

、

五金交电

、

电子产品的销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

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下列范围仅限分支机构经

营

：

太阳能线切割砂浆的回收

；

碳化硅微粉

、

聚乙二

醇

、

二氧化硅粉的研究

、

开发

、

制造

、

加工

、

销售

。 （

以

上项目涉及专项审批的

，

经批准后方可经营

）

上海瀚银信 息技 术 有 限

公司

8.19%

计算机系统及终端的软硬件开发

，

手机移动终端的软

硬件开发

，

销售自产产品

；

企业管理咨询并提供相关

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

；

化妆品

、

饰品及礼品

、

箱包及皮

革制品

、

母婴用品

、

玩具

、

电子产品

、

针纺织品

、

服装鞋

帽

、

办公用品

、

日用百货

、

小家电

、

劳防用品的销售

、

佣

金代理

（

拍卖除外

）；

会务会展服务

；

广告的设计

、

制

作

、

代理

、

发布

；

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

务

（

仅限互联网信息服务

，

不含新闻

、

出版

、

教育

、

医疗

保健

、

药品和医疗器械的互联网信息服务和互联网电

子公告服务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哈尔滨奥瑞 德光 电 技 术

股份有限公司

0.765%

蓝宝石晶体材料

、

半导体衬底晶园

、

衬底片

、

光电窗口

材料

、

激光窗口材料及光电功能材料

、

光电涂层材料

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

；

晶体生长设备

、

加工设备

、

专用刀具研制

、

开发

、

制造和销售及进出口贸易

；

复合

材料制品

、

工模具

、

机械加工刀具

、

工矿配套机电产

品

、

五金建材

、

化工原材料

（

化学危险品

、

毒品除外

）

的

生产销售及进出口贸易

；

蓝宝石生产技术开发

、

技术

咨询

、

技术培训

；

武汉泓锦旭 隆新 材 料 有

限公司

9.32%

PVB

高分子材料的制造

、

销售

（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经

审批后或凭有效许可证经营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

口

(

不含国家限制或禁止的货物或技术

)

。

辽宁振隆特 产股 份 有 限

公司

7.29%

收购

、

加工

、

销售农副产品

、

土特产品

、

清真食品

，

收购

加工销售食用植物油

、

干果

、

籽仁

、

烘焙食品

、

挂面

、

杂

粮

、

南瓜粉

（

干

）、

豆类粉

、

面粉

、

果蔬酱

、

饼干

、

芝麻

、

虫

草

、

葡萄干

、

籽仁酥

、

葡萄酒

、

果酒

、

馅料加工及销售

深圳五株科 技股 份 有 限

公司

3%

生产

、

加工单

、

双面多层线路板

（

不含国家限制项目

）。

经营进出口业务

（

按深贸管准证字第

2004-1342

号文

核定的范围经营

）。

成都宏基建 材股 份 有 限

公司

4.35%

生产商品混凝土

，

标准水泥预制件

，

销售本公司产品

。

（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

（四）Fortune� Vessel� Limited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Fortune� Vessel� Limited

企业性质：BVI

注册地址：P.O.Box� 957,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Road� Town,Tortola,British�

Virgin� Islands

成立时间：2010年5月17日

注册资本：100美元

注册号：1585382

2、主要业务情况

Fortune主要业务为持有标的公司6.7043%股份，除此之外，未从事具体业务和持有其他投

资。

3、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额

（

美元

）

出资比例

He Xiaoyan 100.00 100.00%

合计

100.00 100.00%

4、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美元

项目

2013-12-31

（

人民币元

）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7,220,417.89 1,146,022.80 1,146,532.91

负债总额

— — —

股东权益合计

7,220,417.89 1,146,022.80 1,146,532.91

（2）最近三年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美元

项目

2013

年

（

人民币元

）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565.00 -510.11 -527.87

利润总额

-565.00 -510.11 3,146,532.91

净利润

-565.00 -510.11 3,146,532.91

注：2013年财务数据经厦门中汇瑞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出具中汇审字（2014）第

145号审计报告，单位人民币元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

6、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情况介绍

He� Xiaoyan，男，德国公民，与何亦凡为兄弟关系。

7、下属企业名目

除连城兰花外，Fortune无其他下属企业。

（五）德成创富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德成创富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287-291号长达大厦1001-4A座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18日

注册资本：2,000,000美元

注册号：1529858

2、主要业务情况

德成创富有限公司，英文名称为“Top� Moral� Capital� Investment� Limited” ，是一家注册

在香港的公司，于2010年11月成立，由TAIB-JAIC� Asian� Balanced� Private� Equity� Fund全

出资。 成立德成创富的唯一目的是持有连城兰花的股份，截至目前只持有连城兰花股份。

3、股东情况

股本 出资额

（

美元

）

出资比例

TAIB-JAIC Asian Balanced Private

Equity Fund

2,000,000.00 100.00%

合计

2,000,000.00 100.00%

4、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美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1,726,839.00 1,134,544.00 1,058,249.00

负债总额

110,357.00 100,858.00 18,571.00

股东权益合计

1,616,482.00 1,033,686.00 1,039,678.00

（2）最近三年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美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617,235.00 8,563.00 -

营业利润

582,796.00 -5,992.00 -960,322.00

利润总额

582,796.00 -5,992.00 -960,322.00

净利润

582,796.00 -5,992.00 -960,322.00

注：2013年财务数据经李漢權會計師事務所审计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

6、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情况介绍

TAIB-JAIC� Asian� Balanced� Private� Equity� Fund，即TAIB-JAIC亚洲平衡私募基金，

为2007年11月7日在开曼群岛根据开曼群岛的法律组成注册的豁免公司，是一家具有良好信誉并

可以独立行使自然人权利的法人团体。日本亚洲投资株式会社是2008年6月16日在东京证券交易

所第一部上市的上市公司，股票代码：8518。TAIB银行是1994年在巴林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上市公

司，股票代码：TAIB。

7、下属企业名目

除连城兰花外，德成创富无其他下属企业。

（六）兴迅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兴迅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香港九龙弥顿道番发大厦22层701室

成立时间：2010年11月25日

注册资本：10,000港币

注册号：1532902

2、主要业务情况

兴迅集团主要业务为持有标的公司3.753%股份，除此之外，未从事具体业务和持有其他投

资。

3、股东情况

股东 出资额

（

港币

）

出资比例

China Equity Links SAS 10,000.00 100.00%

合计

10,000.00 100.00%

4、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美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3,777,591.00 3,776,494.00 3,777,496.00

负债总额

3,787,960.00 3,784,052.00 3,779,982.00

股东权益合计

-10,369.00 -7,558.00 -2,486.00

（2）最近三年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美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2,811.00 -5,072.00 -3,771.00

利润总额

-2,811.00 -5,072.00 -3,771.00

净利润

-2,811.00 -5,072.00 -3,771.00

注：2013年财务数据经謝平廣會計師事務所审计

5、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

6、交易对方主要股东情况介绍

China� Equity� Links� SAS， 注 册 资 本 875 万 欧 元 ， 公 司 所 在 地 9� avenue� de�

l'Opéra-75001� Paris，注册号492750781RCS� Paris。

7、下属企业名目

除连城兰花外，兴迅集团无其他下属企业。

（七）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绍兴同禧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地址：绍兴县兰亭镇黄贤村木栅桥地段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兴友

成立时间：2011年1月7日

注册资本：3,205.00万元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

营业执照注册号：330600000114023

税务登记证号码：浙税联字330621568154299号

2、主要业务情况

绍兴同禧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目前共投资2家企业（包括连城兰花）。

3、股东（出资人）情况

出资人 出资额

（

万元

）

出资比例

（

%

）

王兴友

2,000.00 62.40

王黎明

500.00 15.60

茹伟明

705.00 22.00

合计

3,205.00 100

4、主要财务数据

（1）最近三年简要资产负债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12-31 2012-12-31 2011-12-31

资产总额

32,080,338.30 32,083,877.35 32,108,002.33

负债总额

60,000.00 60,000.00 60,000.00

股东权益合计

32,020,338.30 32,023,877.35 32,048,002.33

（2）最近三年简要利润表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3

年

2012

年

2011

年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3,508.00 -24,124.98 -1,997.67

利润总额

-3,509.05 -24,124.98 -1,997.67

净利润

-3,509.05 -24,124.98 -1,997.67

注：2013年财务数据经绍兴兴业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具绍兴业会审[2014]429号审计报告

（上接A25版）

（上接A25版）

（下转A27版）

（下转A27版）


